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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国现行民事法律体系下的租赁权之物权效力不同于

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的规定 ,在民法制度史上属于首创或特

例 , 这样规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。

一 、租赁权之物权效力的比较法分析

有关租赁权之物权效力的三部代表性民法典是《德国民

法典》 、《法国民法典》和《魁北克民法典》。 《德国民法典》第

566条第一款规定 “买卖不破使用租赁”, 该规定适用于住房

使用租赁。①由于法条之间的准用关系 , 该法典第 578条规

定的土地使用租赁和住房以外的房屋使用租赁 ,以及已登记

船舶的使用租赁也适用 “买卖不破使用租赁” 。 《法国民法

典》第 1743条第一款规定了 “买卖不破租赁”原则 ,该条规定

实际上也适用于土地租赁。②1994年生效的最新 《魁北克民

法典》运用大量条文规定了租赁制度 , 对传统的租赁权之物

权效力作了灵活处理 。③上述三部民法典有关租赁权之物权

效力的规定反映出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。

1.客体物的适用范围问题。 上述三部民法典共同规定

不动产为租赁权之物权效力规则的适用对象 , 《魁北克民法

典》的适用范围最广 ,其不像 《德国民法典 》那样要求租赁物

的交付 , 也不像《法国民法典》那样要求租赁以公证文书方式

设立 , 但《魁北克民法典》通过强调租赁的公示以限制其对抗

效力 , 其结果和其他两部法典相似。在租赁权之物权效力问

题上 , 三部法典虽然对作为客体物的动产持开放的态度 , 但

要求此等动产必须履行交付和登记 ,以兼顾交易安全。

2.权利变动的适用范围问题。前述三部民法典中 , 《魁

北克民法典》规定的权利变动的适用范围最广 , 不局限于让

与或继承 , 甚至包括租赁物被部分征用的情形;《德国民法

典》次之 ,准用于设定负担的情形;《法国民法典》最小 , 仅适

用于因买卖和继承发生的所有权变更。 应当注意的是 , 《魁

北克民法典》一方面规定了租赁权之物权效力可适用于广泛

的出租人身份变更的情形 , 另一方面则授予了新出租人(受

让人或因出租人资格消灭而获益的人)取消租赁的权利 , 以

避免新出租人承受过于严苛的义务。笔者认为这样规定较

为灵活 , 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承租人与新出租人的利益。

3.对承租人的补偿问题。 《魁北克民法典》基于简化法

律关系的考虑 ,作出了较为完善的取消租赁之规定 , 既没有

规定新出租人应给予承租人补偿 ,也没有规定原出租人应如

何承担责任。这一点与 《法国民法典》形成鲜明对比 , 后者详

细规定了出租人应给予承租人补偿的标准。而 《德国民法

典》则规定出租人应就受让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对承租人承

担连带责任 , 同时还负有保证承租人能取回担保物的义务。

考虑到对承租人利益的保护 ,同时又不对原出租人带来大的

不便和负担 , 笔者认为《德国民法典 》的安排最为合理。

4.对住房租赁的特别保护问题。在城市化背景下 , 城市

人口膨胀的压力以及房价的高涨 ,使更多人承租他人的房屋

居住 , 《德国民法典》和《魁北克民法典》尤其考虑了这样的

形势 , 对住房租赁进行了特别保护。前者扩大了租赁权之物

权效力的适用范围 , 除了适用于租赁权让与之情形外 , 还适

用于在租赁物上设立负担的行为(如设定抵押);后者虽然广

泛规定了新出租人的取消租赁权 ,但这一规定不适用于住房

租赁(《魁北克民法典》第 1937条)。④

二 、我国有关租赁权之物权效力的立法缺陷

我国 1999年《合同法》出台之前 , 就存在关于租赁权之

物权效力的立法。 1981年 《经济合同法》第 23条第二项规

定:“出租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标准 ,将出租的财产交

给承租方使用 。出租方将财产所有权移转给第三方时 , 租赁

合同对财产新的所有方继续有效。” 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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赁权之物权效力的法律规定 ,然而这一规定没有受到《民法

通则》制定者的重视 , 1986年 《民法通则 》对此付诸阙如。

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贯彻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通则〉若干问题的意见(试行)》(以下简称《民通意见》)第

119条第二款规定:“私有房屋在租赁期内 , 因买卖 、赠与或

者继承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 ,原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

继续有效。” 1999年《合同法》第 229条也规定了租赁权之物

权效力问题:“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 , 不影响

租赁合同的效力。”通过以上对我国租赁权之物权效力立法

沿革的分析 , 结合前述外国民法典的规定 ,笔者认为 , 我国有

关租赁权之物权效力的立法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:

1.在客体物的适用范围问题上 , 《经济合同法》没有对租

赁物作出限制 , 也没有规定租赁物是否需要交付 、设立租赁

是否需要作成公证文书;后来的《民通意见》规定了私有房屋

租赁权的物权效力 , 具有针对性 , 彰显了对私有房屋租赁的

特别保护。但遗憾的是 , 《民通意见》根据房屋所有权的权属

而非其用途作出对房屋租赁的特别保护 , 没有贯彻生存利益

优先保护的思想 , 同时这又是一项具有区别性的身份立

法———非私有房屋租赁不能适用。 1999年 《合同法》的规定

与《经济合同法》的规定相同 , 只是将 “出租的财产”表述为

“租赁物”, 同样没有规定交付或登记等公示方式 , 不利于交

易安全的维护。

2.在权利变动的适用范围上 , 我国《合同法》仅规定了所

有权变动的情形 , 《民通意见 》进一步作了限缩 , 仅适用于私

有房屋因买卖 、赠与和继承发生的所有权变动。另有一些法

律扩大了适用范围 ,如 1995年《担保法 》第 48条规定 “抵押

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 , 应当书面告知承租人 , 原租赁合

同继续有效” , 2000年《担保法》司法解释第 65条规定 “抵押

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 , 抵押权实现后 , 租赁合同在有效

期内对抵押物的受让人继续有效 ”,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

《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 、变卖财产的规定 》第 31条

第二款规定 “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 , 不

因拍卖而消灭 , 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 , 对在先的

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 ,人民法院应

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”, 2007年《物权法》第 190条规

定 “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 ,原租赁关系不受该

抵押权的影响。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 ,该租赁关系

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 ”。归纳起来 , 我国立法规定的租

赁权之物权效力适用于所有权的变动 , 以及在已出租的租赁

物上设定抵押的情形 ,至于外国民法典中规定的适用于设定

其他负担或出租人身份消灭的情形 ,我国未作规定。

3.在对承租人的补偿和住房的特别保护问题上 , 我国立

法没有规定或规定得不合理。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

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 、变卖财产的规定 》出于执行拍卖

和变卖之需要 , 对原有的租赁权 “依法除去” , 至于对具体承

租人的补偿问题 , 还未见有法律规定。 在住房的特别保护问

题上 , 《民通意见》的规定在事实上构成了歧视 , 这种歧视被

《合同法》纠正了 , 但后者也没有区分住房租赁和非住房租赁

(如营业房租赁)并对住房租赁实行特别保护。

三 、我国租赁权之物权效力的立法构想

我国民事立法在贯彻立法目的时的制度设计不合理 ,对

外国的立法经验借鉴得不够 ,租赁权之物权效力制度未能发

挥其应有的作用。通过上文的比较法分析和对我国现行法

的评述 , 笔者提出如下租赁权之物权化的立法构想。

1.在客体物的适用范围上 , 采纳《合同法 》的规定 , 不作

特别的限制 , 规定租赁权之物权效力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。

为了兼顾交易安全 , 就动产租赁而言 , 应规定租赁物的交付

为必要条件 , 且仅限于承租人现实占有租赁物的情形;就非

住房的不动产租赁而言 ,应规定租赁的登记为必要且充分条

件。考虑到对生存利益的保护优于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以及

《合同法》对租赁合同登记的要求相对宽松 , 对住房租赁不应

作登记和交付的要求。

2.在权利变动的适用范围上 , 应对《合同法》规定的 “所

有权变动”予以扩大 , 使租赁权之物权效力适用于所有的物

权变动情形。结合我国现行《物权法》的规定 , 此等物权变动

包括所有权 、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变动或设定。另外 , 还

应通过但书方式规定 , 在租赁物被征用的情形下 , 自征用方

依法取得对租赁物的占有之日起 ,租赁合同终止。

3.在对承租人的补偿问题上 , 立法应规定租赁物的物权

变动发生法定的债权债务移转的效力 , 由新出租人向承租人

履行租赁合同义务。另外 , 应规定新出租人不履行租赁合同

义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以及承租人已交付给原承租人的担

保物之返还 , 由原出租人负连带保证责任。通过这种法定的

债权债务移转设计 , 一方面可以使原出租人脱离租赁关系 ,

避免法律关系的复杂化 ,另一方面又使原出租人在例外情形

下承担连带责任 ,从而更周全地保护了承租人的利益。

4.在住房租赁的特别保护问题上 ,应通过但书的方式规

定即使没有履行登记和交付的公示方式 , 住房租赁仍然具有

对抗效力。为了贯彻这一优先保护生存利益的立法目的 ,应

当对 “住房租赁”予以明确化 , 如参照 《魁北克民法典》, 规定

以下情形下的租赁不产生物权之效力:(1)租来作为度假场

所的住房租赁;(2)总面积的 1/3以上用于非居住目的的住

房租赁;(3)旅馆企业房间的租赁。

注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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